
臺北市政府 93.04.01.  府訴字第０九二二五九四０四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代　理　人　○○

　　　　　　○○○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右訴願人因印花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北市稽法甲字第０九一六

四五二一二００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關於補徵訴願人與○○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之合約短漏貼印花稅新臺幣一六

八、三九七元及按所漏稅額處五倍罰鍰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九十

日內另為處分；其餘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經人向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檢舉涉嫌逃漏印花稅，案經該局以九十一年二月四

日財北國稅審三字第九一一０七四三一號函移請原處分機關查處。經原處分機關查得訴願人

於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與○○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書立之低功

率無線電話系統採購合約書，合約金額計美金四二、六五九、九九四元【依簽約當日中央銀

行對美元銀行間成交之收盤匯率三０．八一三０折算約新臺幣（以下同）一、三一四、四八

二、三九五元（不含稅）】，應按千分之一稅率貼用印花稅票計一、三一四、四八二元，惟

訴願人僅貼用印花稅一、一四六、０八五元，短漏貼印花稅票一六八、三九七元，且所貼用

之印花稅票中計有九八０、０００元註銷不合規定。原處分機關另查得訴願人於八十九年七

月二十五日與日本○○公司（○○　Corporation,以下簡稱○○公司）書立之低功率公共通

信系統移動通信臺採購合約書，合約金額計美金三二、五九０、四九０元【依簽約當日○○

銀行對美元銀行間成交之收盤匯率三一．０六三０折算約一、０一二、三五八、三九０元（

不含稅）】，應按千分之一稅率貼用印花稅票計一、０一二、三五八元，惟訴願人僅貼用印

花稅七五八、七二二元，短漏貼印花稅票二五三、六三六元，且所貼用之印花稅票中計有六

五０、０００元註銷不合規定。系爭合約二件金額合計二、三二六、八四０、七八五元，應

按貼用印花稅票合計二、三二六、八四０元，惟訴願人僅貼用印花稅票合計一、九０四、八

０七元，短漏貼印花稅票計合計四二二、０三三元，且所貼用之印花稅票中合計有一、六三



０、０００元註銷不合規定。案經原處分機關依法審理核認訴願人違反印花稅法第八條及第

十條規定，乃依同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以九十一年六月六日印處

字第九一００一０號處分書，按其所漏稅額及註銷不合規定之印花稅額四二二、０三三元及

一、六三０、０００元，分別處以五倍罰鍰共計一０、二六０、一００元（計至百元止）。

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北市稽法甲字第０九一六四五

二一二００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上開決定書於九十二年九月十九日送達，訴願人不

服，於九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九十二年十一月七日及九十三

年三月一日補充訴願資料及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印花稅法第一條規定：「本法規定之各種憑證，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書立者，均應依本

　　法納印花稅。」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印花稅以左列憑證為課徵範圍﹕四、承攬

　　契據：指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之契據；如承包各種工程契約、承印印刷品契約及代

　　理加工契據等屬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印花稅稅率或稅額如左﹕三、承攬

　　契據﹕每件按金額千分之一，由立約或立據人貼印花稅票。」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應

　　納印花稅之憑證，於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應貼足印花稅票；其稅額巨大不便貼用印花

　　稅票者，得請由稽徵機關開給繳款書繳納之。」第十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應由納

　　稅義務人於每枚稅票與原件紙面騎縫處，加蓋圖章註銷之，個人得以簽名或劃押代替圖

　　章。但稅票連綴，無從貼近原件紙面騎縫者，得以稅票之連綴處為騎縫註銷之。」第二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十二條至第二十條之規定，不貼印花稅票

　　或貼用不足稅額者，除補貼印花稅票外，按漏貼稅額處五倍至十五倍罰鍰。」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違反第十條之規定者，按情節輕重，照未經註銷或註銷不合規定之印

　　花稅票數額，處五倍至十倍罰鍰。」

　　同法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本法第七條第三款之承攬契據，如必須俟工作完成後始能

　　計算出確實金額者，應在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先預計其金額貼用印花稅票，俟該項工

　　作完成時，再按確實金額補足其應貼印花稅票或退還其溢貼印花稅票之金額。」

　　司法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特

　　別規定時，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但應受行政罰之行為，

　　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

　　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

　　司法院二十四年院字第一三二六號解釋：「應貼印花稅票未貼印花稅或漏未蓋章畫押，

　　於交付或使用後已補貼或補蓋圖章不得再行處罰。」

　　財政部四六臺財稅發第一三三九號通知：「查依照印花稅法規定，應納印花稅之憑證，

　　一經書立交付使用，即應貼足印花稅票。......至合約所載事項，履行與否，並非免稅



　　之理由，......」

　　七十四年二月九日臺財稅第一一七五０號函釋：「依印花稅法第一條規定，凡在中華民

　　國領域內書立之應納印花稅憑證，均應依法貼用印花稅票。貴公司與外國事業簽訂之技

　　術服務承攬契約，無論係由貴公司在我國境內先簽章，再送交國外由國外事業簽章，或

　　由外國事業在國外先簽章，再送交貴公司在國內簽章，該項契約既均須由貴公司在我國

　　境內簽章，核屬在我國境內書立之憑證，應依法貼用印花稅票。」

　　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臺財稅第八九０四五三二七九號函釋：「主旨：關於╳╳公司與○

　　○塑膠公司、△△電路板公司簽訂買賣合約書，內容載有買賣標的物及安裝、試車，應

　　如何貼用印花稅票乙案，請本於職權核實認定。說明：二、本部八十年三月十三日臺財

　　稅第八００六七五六六九號函固規定，『如契約當事人間將器材之採購安裝工程併載於

　　同一契約書中，作概括之承攬，該契約書即為具有兩種以上性質之同一憑證，依印花稅

　　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應以承攬契據較高之稅率按合約總金額千分之一貼印花稅票。』

　　惟關於買賣動產契據，如揆其內容實際僅為動產買賣，契約未載有收付安裝費用，且所

　　載標的物於移轉前已具可使用程度，僅於交付時作簡易之安裝、試機，以示擔保交易品

　　質者，該契約可免依前開函釋規定，按較高之承攬契據稅率貼用印花稅票。」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與○○公司書立低功率無線電話系統採購合約書，由

　　　訴願人之代理人○○○與日方在日本書立並簽訂之，緣訴願人相關承辦單位當時無法

　　　確認是否符合免稅標準，乃先行依據較嚴格標準及稅率乘以當時之預估採購金額貼花

　　　並銷花，今實際確認法令相關規定後，始確知依印花稅法第一條規定，境外書立憑證

　　　之成立要件乃單純指憑證係雙方在境外書立，故本合約並非印花稅法之課稅對象，所

　　　有因該合約所衍生之原行政處分均應撤銷，並退還訴願人因本合約而溢繳之稅款。

（二）即使訴願人與○○公司於境外書立合約之主張未獲採信，然經查本採購合約之交易內

　　　容係買賣動產（○○公司製造之無線電話系統移動通信基地臺），雖於合約中部分條

　　　文所協議之交易價格包含訴願人自行施工架設與由○○公司代為施工二種選擇，然自

　　　合約生效日起訴願人已確定不委託○○公司代為施工，而由訴願人自行在國內委託廠

　　　商代為施工，且訴願人從未支付日方分毫非基地臺本體交易以外之費用，本採購合約

　　　係純屬買賣動產契據，殆無疑義。

（三）原處分機關單純依據該二合約所揭示金額認定訴願人漏貼印花稅票，進而裁定罰鍰，

　　　然除訴願人與○○公司於境外書立之合約依法免繳印花稅之外，訴願人與○○公司所

　　　書立之採購合約，雙方議約及用印期間甚長，且同一憑證具備不同性質，期間對於總

　　　成交金額之估計變化不知凡幾，訴願人乃依據印花稅法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於合約

　　　正式使用時預先估計可能發生金額貼花。訴願人於合約使用時已基於納稅義務人之作



　　　為義務，先預估其金額並貼花，且訴願人與○○公司所書立之採購合約於正式使用時

　　　，雙方已針對部分事項達成減價協議，故訴願人於貼用印花時援引法令所賦予之彈性

　　　空間貼用合理估計值之印花，迄訴願人申復日止該合約仍未執行完竣，且已發生及撥

　　　款之金額仍低於原先預估值，可見原先之預估具備合理性及可信度。

（四）又該二合約書因交易金額甚大，故實際上稅票無法完全黏貼於合約本體，經查「印花

　　　稅票註銷圖例」，對於印花稅票金額龐大，無法全數黏貼於合約本體紙面之註銷，並

　　　無顯著且強制性規定，僅於印花稅法第十條有所規定。然此係一權宜性方法，實則並

　　　無強制性方法供遵循，遍查「印花稅票註銷圖例」亦無對於訴願人實務上遭逢之銷花

　　　疑難提供足堪遵循之圖例，即對此一裁罰之構成要件，原處分機關並未存有任何行政

　　　先例或行政規則可供人民依循，訴願人顯無違章之故意。原處分機關顯已違背司法院

　　　釋字第二七五號及第四九五號解釋文之意旨。

三、卷查本件訴願人於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及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分別與○○公司及○○公

　　司書立合約書共二份，金額共計二、三二六、八

　　四０、七八五元（不含稅），經人向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檢舉涉嫌逃漏印花稅，案經該

　　局以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財北國稅審三字第九一一０七四三一號函移原處分機關查處

　　。嗣經原處分機關核認訴願人漏未貼用印花稅票共計四二二、０三三元，註銷不合規定

　　共計一、六三０、０００元，乃據以補徵前開漏未貼用印花稅票之稅額，並按其所漏貼

　　及註銷不合印花稅額處五倍罰鍰計一０、二六０、一００元（計至百元止）。

四、復查本件訴願理由主張系爭與○○公司之合約係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由訴願人代理

　　人○○○於日本簽訂完成，因合約簽署地點並非在中華民國境內，而認系爭合約非屬印

　　花稅法規定之課稅範圍乙節。按依首揭財政部七十四年二月九日臺財稅第一一七五０號

　　函釋意旨，本國公司與外國事業機構簽訂承攬契約，若該項契約係由本國公司在我國境

　　內簽章，即核屬在我國境內書立之憑證，應依法貼用印花稅票。再依卷附訴願人所提供

　　之○君護照影本，僅足以確知○君於八十九年七月二日入境日本，並於同年月五日出境

　　，又原處分機關為了解○君入出境詳情，以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北市稽法甲字第０九

　　一六四五二一二一０號函詢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嗣入出境管理局以九十二年二

　　月二十六日境信伶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七九四六號函復並檢送○君之入出境紀錄顯示，○

　　君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入境，至同年八月二日始再次出境，準此，○君於八十九年

　　七月二十五日應係在境內，則實難據此認定系爭合約確係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在日本

　　經雙方共同簽訂完成，況訴願人亦未能進一步提出系爭合約確係於日本簽訂之具體事證

　　，訴願理由尚不足採。

五、另訴願人主張其與○○公司所簽訂之合約係屬買賣契約乙節，經查訴願人雖提供委由國

　　內廠商施工安裝設備之相關請款契據為憑，惟依系爭合約書中文版第五條五．二約定：



　　「......在見證測試完成，當系統已經能夠進行使用測試時，應將真實或模擬通信量載

　　入系統中，至少進行三　週的使用測試。......假如於使用測試中發現提供的設備具有

　　不符合雙方協議規格的很大缺陷，並會嚴重影響到系統的正常操作時，賣方應以自費解

　　決問題，並重作三　週之相關使用測試。除非該缺陷及問題經過完全改正，否則買方將

　　據以認定設備尚不足以進行最終檢測。......」第十二條約定：「賣方應負責一百套Ｇ

　　３ＣＳ臺站的設備與材料的工程。工程包括網路規劃及安裝臺站的工程指導。......十

　　二．二安裝臺站之工程賣方應協助買方在所計畫的服務地區進行建臺站工程。應當根據

　　第十一條第三款的規定支付技術支援費。......一百套Ｇ３ＣＳ臺站的工程，至少應包

　　括每個安裝臺站的臺站考察及調查、並且準備考察報告以及安裝文件。以上工作應由賣

　　方及買方共同執行。　臺站考察及調查至少應包括：　臺站的系統設計。臺站的結構設

　　計及工程。　臺站的布置。　天線的安排。　供應後的涵蓋範圍及預測。」第十三條約

　　定：「......由買方及／或經過買方指派的安裝法人所進行的一百套Ｇ３ＣＳ臺站的安

　　裝，都應該在賣方的監督下執行。......」準此，○○公司縱未施作無線電話系統移動

　　通信基地臺之安裝工程，仍應依前開合約條款約定，為訴願人進行長達至少三週之使用

　　測試，並應負責網路之規劃及臺站安裝之監督，亦即仍須為訴願人完成一定之工作，故

　　核其性質非屬單純之買賣契約，揆諸首揭財政部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臺財稅第八九０四

　　五三二七九號函釋意旨，應具承攬契據之性質，是訴願人前揭主張不足採據。

六、訴願人復主張因印花稅票註銷圖例對於稅票龐大之銷花方式並無強制性規定，故訴願人

　　縱銷花不合規定亦無違章之故意或過失乙節。經查首揭印花稅法第八條第一項後段規定

　　，其稅額巨大不便貼用印花稅票者，得請由稽徵機關開給繳款書繳納之，準此，系爭二

　　合約如因稅額巨大不便貼用印花稅票，訴願人自應依前開規定，請求稽徵機關開給繳款

　　書繳納之，惟訴願人仍採貼花方式貼用印花稅票，且已貼用之印花稅票中計一百六十三

　　張（每張印花稅票共計一萬元）係單獨分立且與原件紙面間未加蓋騎縫章，頁面銷花不

　　連續，此有系爭一百六十三張印花稅票頁面附卷可稽，準此，原處分機關據此審認訴願

　　人共有一、六三０、０００元銷花不合規定，並按所註銷不合規定印花稅票金額處五倍

　　罰鍰八、一五０、０００元，並無不合。從而，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與○○公司書立

　　之合約書短漏貼印花稅票及系爭二合約貼花註銷不合規定，並按其短漏貼及註銷不合規

　　定之印花稅額二五三、六三六元及一、六三０、０００元，各處法定最低額五倍罰鍰及

　　復查決定予以駁回，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並無不合，此部分應予維持。

七、至訴願人與○○公司所簽訂之採購合約部分，經查系爭合約依其性質係屬必須俟工作完

　　成後始能計算出確實金額者，按依首揭司法院二十四年院字第一三二六號解釋及財政部

　　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臺財稅發第三０四一號令之意旨，應貼印花稅票未貼印花稅，於

　　交付或使用後已補貼者，不得再行處罰；且觀諸印花稅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規定者係



　　補稅及漏稅罰，而非行為罰等規定，訴願人既於原處分機關查獲前已貼用印花稅票，則

　　如經查明確實係按實際履約金額貼用印花稅票，即無漏稅之情事，自不得補稅及處以漏

　　稅罰。準此，本件訴願人是否應予補稅及處漏稅罰，應先釐清確認系爭合約之實際履約

　　金額是否確如訴願人所主張已針對合約部分事項達成減價協議？而有關本件系爭合約之

　　實際履約金額，即應由原處分機關詳予查明是否可採及金額是否確實後，再據以認定本

　　件訴願人所貼用之印花稅票是否有漏稅之情事及應否補稅及處以漏稅罰。從而，應將原

　　處分關於補徵訴願人與○○公司書立之合約短漏貼印花稅票一六八、三九七元及按所漏

　　稅額處五倍罰鍰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另為處分。

八、綜上論結，本件訴願部分為有理由，部分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及第

　　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四　　　月　　一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訴願駁回部分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

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